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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办法的制定背景和工作思路是什么？
为提升我市创新主体专利转化运用能力，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专利转化运用服务水平，促进专利产业化，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北京市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建设纲要（2021-2035年）》《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等有关政策精神，制定本办法。
专利转化运用能力提升促进工作以能力建设为基础、综合成效为导向，通过专利转化运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加快推动专利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二、本办法所称“专利转化运用”的概念是什么？
本办法所称专利转化运用，是指通过转让、许可等方式将我国国内有效专利和符合条件的国外有效专利投入实际生产或应用于提供服务等的行为。
三、本办法的支持对象、内容和标准是什么？
本办法支持对象为本市可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开展专利转化运用相关业务的服务机构。
本办法支持内容包括两类。一是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提升专利转化运用综合能力。二是支持专利服务机构提高专利转化运用服务能力。
本办法支持标准为：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提升专利转化运用综合能力的，每个单位每年度获得的支持金额不超过50万元；支持专利服务机构提高专利转化运用服务能力的，每个单位每年度获得的支持金额不超过50万元。
四、本办法认定专利转让、许可和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标准是什么？
本办法认定专利的转让和许可，以截至项目申报时或在项目申报通知中明确的时间范围内，专利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专利权转让登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手续为依据。
本办法认定涉及国内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以截至项目申报时或在项目申报通知中明确的时间范围内，有资质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出具的技术合同登记证明为依据。
“国内有效专利”指申报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通过申请或受让获得并维持有效法律状态的中国专利权。转让、许可申报单位持有的国外有效专利，申报单位提供相关材料可以证明符合本办法规定支持条件的，相关国外有效专利可以视为国内有效专利累计计算转让、许可专利的数量和相应合同金额。
五、哪些情形不予支持？
（一）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类申报单位未制定实施专利转化运用工作策略或计划，未设置管理专利转化运用工作的部门和负责专利转化运用工作的人员，专利申请前评估、知识产权权益分配等专利转化运用管理制度不健全、运行不顺畅，指定期限内专利转化运用成效不显著，落实国家和本市专利转化运用有关工作要求不力，有上述情况之一的，不予支持。
（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类申报单位存在涉嫌不以转化运用为目的的专利转让、许可行为或转让、许可专利但未实际转化，不予支持，包括不限于以下情形：
1.转让、许可专利均为或主要为免费，或专利转让许可的数量、合同金额等明显异常且不能证明其合理性，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公布的专利开放许可除外；
2.申报单位与专利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在专利转让、许可时具有直接或间接控股关系，或具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关系，且不能证明专利转让、许可行为是以产业化为目的；
3.依法处置职务发明创造形成的专利权，但仅将原专利权人变更为与其他单位或自然人共有，未实现实际转化；
4.因拟放弃专利权等原因批量、低价转让、许可专利，未实现实际转化；
5.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签署虚假专利转让许可协议、技术交易合同或专利转让许可协议、技术交易合同未实际履行且无合理理由。
（三）专利服务机构类申报单位未制定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工作策略或计划，未设置负责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工作的部门，未组建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工作团队，申报单位所提供的服务与其所申报的专利转让、许可行为之间不存在或不能确定存在对应关系，指定期限内专利转化服务运用成效不显著，有上述情况之一的，不予支持。
（四）专利服务机构类申报单位仅提供专利代理、登记备案事务代办或仅就专利转化运用工作过程中的单一环节提供服务，未对专利转让、许可或达成涉及专利的技术交易提供实质性服务或发挥实质性作用的。
（五）同一申报单位同一内容的项目已获得其他本市财政资金项目支持的。
（六）申报单位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资金支持的。
（七）公示期间发现不符合支持条件或由于不符合支持条件被提出异议且查证属实的。
（八）申报单位在“信用中国”等平台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处于经营异常状态，近3年因知识产权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因严重失信行为被惩戒或有其他严重失信行为的。
六、获得支持单位需要或需要配合开展哪些工作？
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内控制度，优先将支持资金用于开展专利转化运用相关工作，配合市知识产权局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审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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